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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93   证券简称：华闻集团   公告编号：2021-026 

 

 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有关事项的

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

2021年 4 月 23日，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华闻集团”或“公司”）查询到公司本部部分银行账户因盐城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盐城中院”）的（2021）苏 09 执保 31 号文

书而被司法冻结。后公司电话联系盐城中院并被告知，江苏省盐城市

的建湖县经济开发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湖经开”）于 2021 年 4 月

20 日起诉公司并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。截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，公

司已有数个银行账户被盐城中院司法冻结，涉及冻结金额合计人民币 

28,342,316.05元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尚未收到法院送达的任何相关司法文书，具体案

件情况尚不明确，但根据公司前期陆续收到江苏开汇贸易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开汇”，系建湖经开的全资子公司）发来的《关于

催促履行担保合同义务的函》《债权转让通知书》（江苏开汇称其已将

相关债权转让给建湖经开）及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（扫描件），本次公

司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应与该担保事项有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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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江苏开汇上述文件后，公司立即展开内部排查，并多次通过

电话、回函方式就该担保及相关事项向江苏开汇及建湖经开声明： 

1．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，对外担保事项均须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

且必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及时披露； 

2．公司经营层、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均未审议也未公开披露过上

述担保事项； 

3．公司档案资料中未存有上述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也无人知晓

该合同的任何信息； 

4．公司未存有上述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的印章审批及用章记录； 

5．公司未授权任何人签署上述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基于前述事实情况，上述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依法不对公司发生

效力。  

二、公司相关应对措施  

该案件相关事实尚不明确、真实性存疑，且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

之处，不排除相关方恶意诉讼并借助司法查封扰乱公司正常经营的可

能性，亦不排除相关方涉嫌违法违纪和刑事犯罪的可能性。公司现正

在积极与盐城中院沟通，并将视案件进展，积极采取包括民事应诉、

检举控告和刑事报案等在内的各种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此外，公

司已制定账户被司法冻结后的解决方案，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既

往业务的正常开展，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维护上市公司、

中小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，维护司法公正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（一）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为公司本部的基本户、一般户，被

冻结资金占公司合并货币资金总额的 4.21%，且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及

主要收付款账户均在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因此，本次冻结对公司的资金

周转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未造成严重影响。公司将争取尽快消除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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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被冻结的风险，使公司银行账户尽快恢复正常。 

（二）如后续公司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并对公司的资金周转和日

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影响的，将可能导致公司触及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3 条的情形，从而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

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。 

（三）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

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

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○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